
南水审〔2026〕14号
南安市水利局关于南安市仑苍镇中心

镇区旧市场安置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

南安市西部产城投资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南安市仑苍镇中心镇区旧市场安置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收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水利部颁布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的要求，经审查，我局基本同意该设计方案，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南安市仑苍镇中心镇区旧市场安置房项目位于仑苍镇仑苍村，项目总用地面积1.3205hm²，总挖方6.14万m³，总填方1.89万m³，借方1.68万m³取自南安市仑苍镇埔边东侧项目，余方5.93万m³运至美林街道金枝村原闽南科技学院江北校区进行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26145.25万元。项目已于2026年4月开工，预计于2028年3月完工，总工期24个月，本方案属于补报方案。

二、项目建设总体意见

（一）基本同意方案编制的依据、内容、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和责任范围，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及分区防治措施基本可行，符合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规定，可以作为下阶段水土保持工作的依据。

（二）基本同意水土流失现状分析，项目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建设类项目二级标准。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方法，预测工程建设新增水土流失量140.79t。

（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1.3205hm2。

（四）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分区的防治措施。

（五）基本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进度安排。

（六）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的原则、依据和方法。基本同意该工程水土保持估算总投资为222.02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1.3205万元。

三、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中，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本文件仅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批复，项目建设的其他许可需按有关规定执行。

（二）严格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加强施工组织管理，切实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三）严格按照本方案的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四）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按规定向我局提交监测实施方案、季度报告和总结报告，并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所需的砂、石等建筑材料要选择符合规定的料场，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六）本项目地点、规模、面积、土石方量发生重大变化或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应及时补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报我局审批。

（七）本文件有效期为三年，自签发之日起计算。期满后，若该生产建设项目未开工建设，本文件自行失效，其水土保持方案应按规定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要求，本项目投产使用前应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工作。在向社会公开设施验收材料后，须向我局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并接受核查。验收不通过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
南安市水利局      

                                    2026年5月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南安市水利局办公室                     2026年5月27日印发  











